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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試題評析 

今年的題目並不艱深、冷僻。部分考題以前曾出現過，且幾乎均可在高點出版的《土地政策》一

書中找到答案。如能熟讀該書，應可輕鬆下筆。但欲獲得高分，必須加上自己的創見，突顯與眾

不同的地方，較能獲得閱卷老師的青睞。 

 

一、何謂土地儲備制度（Land Banking System）？就政策層面而言，此種儲備制度之目的為何？在

我國現行相關地政法制及行政環境下，要達到土地儲備的政策目標，以採取何種取得儲備土地

的方法最具可行性？理由為何？試抒己見。（25分） 

答： 
(一)意義：土地儲備制度，係指政府預先取得土地，備供未來公共建設或政策需要使用所採行的預備制度。 
(二)目的： 

1.預先取得土地，確保日後公共建設無虞，避免未來土地取得不易或成本偏高。 
2.預先取得都市發展所需土地，配合成長管理，促進都市有秩序發展。 
3.調節土地市場供需，抑制土地投機，平抑地價。 
4.因政府與社會努力所引起的土地自然增值歸公共享。 
5.配合時空環境的改變，透過儲備土地的適當運用，達成政策目的。 

(三)取得儲備土地的方法： 
1.區段徵收：按區段徵收係政府將一定區域內之私有土地全部予以徵收，重新加以整理、規劃、開發後，

一部分土地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按一定比例領回，一部分土地做為公共設施用地或讓售給其他機關建設使

用，剩餘可建築土地則由政府公開標租、標售，以償還開發成本。因區段徵收係徵收範圍之擴張，政府

可取得大面積且集中之土地，而被認為是建立土地儲備制度可採行之方式。惟現行土地徵收程序漸趨嚴

謹，並應評估興辦事業是否符合公益性及必要性，故之後欲以區段徵收方式儲備土地，有其困難。 
2.預購土地：預購儲備土地必須有充足的經費，可能會產生公共建設排擠效果；而且取得土地後將面臨管

理與開發問題，屆時閒置土地與儲備土地的界定，將產生困擾，故亦非可行之道。 
(四)可行的儲備土地取得方式：以傳統的徵收，區段徵收或預購私有地方式取得儲備土地，或已不符徵收之立

法精神；或缺乏立法規範，在推動上有實際困擾。反觀國（公）有土地及屬廣義國家資產的國（公）營事

業機構所擁有的土地，仍甚廣大，將其納入土地儲備的主要來源，政府不必花費鉅額的購地經費；不涉及

剝奪私有土地財產權之問題，應是較為可行的方式，其具體作法如下： 
1.國（公）有土地只租不售，政府仍掌握實質所有權。 
2.國（公）營事業機構之非營業用土地，由政府透過協議價購或減資繳庫方式逐漸收回，納入儲備土地。 
3.定期清查國（公）有土地、國（公）營事業土地，建置土地數量、區位、權屬、管理使用、價格等資訊

平台，以供需地機關查詢及作為必要計畫管制措施之用。 
 
二、依現行土地徵收條例之規定意旨，土地徵收應係最後不得已的公共建設用地取得手段。基本

上，需用土地人應先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需用地，如所

有權人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法申請徵收。茲請問從行政實務運作經

驗觀察，動用土地徵收權的案件，仍遠多於協議價購成功的案件，其癥結原因為何？如何因應

解決？試詳述之。（25分） 

答： 
(一)協議價購問題癥結：以往需用土地人循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者不多，且多流於形

式，其問題癥結如下： 
1.需用土地人唯恐以超過法定徵收補償費之價格協議價購，有圖利地主之嫌，故多以公告土地現值或徵收

補償價格為協議價格底線。 
2.需用土地人預設立場，認為反正無法達成協議，尚可依法徵收，故有恃無恐，虛應故事。 
3.土地徵收係對特定私有土地之原始取得，可避免嗣後發生相關土地權利糾紛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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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徵收可解決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繼承登記及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等問題。 
5.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即喪失土地徵收規定之收回權、撤銷或廢止徵收請求權，此亦影響

所有權人讓售之意願。 
(二)解決對策：依市價協議價購，固可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惟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而該

正常交易價格極可能因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之認知不同，或所蒐集之買賣實例不同，產生爭議。為避免

爭議，需用土地人仍可能虛應故事。爰為落實協議價購之精神，宜建立下列配套措施： 
1.需用土地人應確實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並視同一般買賣程序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正常、合理價

格，否則不准其徵收。 
2.通盤檢討修正相關法令，如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繼承登記問題、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問題，租稅費減

免問題，得照原價買回，以及土地採購程序，均比照土地徵收之相關規定辦理，以提高需用土地人協議

價購之意願。 
3.仿國外案例，建立獎勵金制度，對於配合協議讓售土地者，給予優於徵收補償市價之獎勵，以提高接受

協議價購誘因。 
4.加強宣導，使土地所有權人了解不可能因拒絕協議價購，即可免遭徵收或可取得更高補償，以去除其觀

望態度。 
 

三、試述不動產證券化的意義與特性，並敘明其對不動產市場的影響。（25分） 

答： 
(一)意義： 

1.不動產證券化係將「不動產上的財產權」轉變為「證券」的型態。易言之，係指開發不動產所需之資

金，以發行受益憑證方式籌集。社會大眾得購買受益憑證以參與不動產投資，而分享開發利潤。 
2.依據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對不動產之定義，係指土地、建築改良物、道路、橋樑、隧道、軌道、碼頭、停

車場及其他具經濟價值之土地定著物及所依附之設施。證券化則指受託機構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之規定

成立不動產投資信託或不動產資產信託，向不特定人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受益證券，以獲取資

金之行為。 
(二)特性： 

1.流通性：由於持有之股票或受益憑證等，可自由移轉交易，使不動產的價值，由固定資本型態，轉化為

流動的資本性證券，有助於投資者資金的流通。 
2.變現性：由於不動產移轉需時甚久，且手續繁雜，變現性差，藉由證券化的運作後，可縮短移轉交易的

時間，而提高其變現性。 
3.公平性：證券每單位的認購金額小，故便於小額投資人投資。因此，可擴大市場參與層面，提高個人參

與不動產市場的機會，使市場免於被壟斷。 
4.專業化：不動產的經營管理由具有專業知識的人員來提供服務，投資者不必參與經營，透過此專業化的

運作，可提高經營的績效。 
5.分散風險：對個別投資者而言，由於不動產的投資往往需要大筆金額，因而形成風險的過度集中，經由

證券化後，可以分散風險。 
(三)對不動產巿場的影響： 

1.活絡商用不動產巿場：小額投資人參與不動產巿場的門檻降低、投資機會增加，具有穩定收益之商用不

動產巿場，將更形活絡。 
2.擴大不動產巿場參與者經營面相：不動產證券化應有良好經營管理能力之機構來提供服務，可擴大建築

開發業、營造業、建築經理業、物業經營業等，參與巿場經營之面向。 
3.直接由資本巿場募集資金：不動產證券化提供發行證券募集資金之機制，建築業仰賴銀行提供間接融資

之比例將會降低，透過不動產證券巿場取得直接融資之比例，將會提高。 
4.健全不動產交易巿場：不動產證券的發行需透過完整巿場資訊評估及專業估價者估價，有利於不動產巿

場資訊的流通、透明，建構健全的不動產交易環境。 
5.同時重視不動產增值與經營收益：不動產證券化須定期對外公開揭露資產經營狀況與資產價值，而且每

年要對投資者分配股利股息，並維持證券之票面價值，以吸引投資大眾。故不動產市場將不僅重視增值

收益，更須重視不動產本身的經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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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有土地優先提供公用」、「公有土地只租不售」、「公有土地以不出售為原則」，行政院

曾多次作政策性原則宣示，請問依現行相關規定，對於公有土地之處理，有那幾種例外情形，

得予出售？試詳述之。（25分） 

答： 
公有土地得予出售之相關規定： 
(一)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依「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第7點規定，公有土地以不出售為原則，但合於

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予出售： 
1.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或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築

使用之土地。 
2.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公有出租建地。 
3.抵稅地。 
4.依法不得分割、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或公有持分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公私共有土地，其公有持分

部分。 
5.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列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6.興建國民住宅用地或經行政院核定編定為工業區之土地。 
7.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律或地方公產管理法規規定核定者。 

(二)相關法規規定：依上開「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第7點第7款規定，已放寬公有土地得予出售之情形，

而回歸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舉例如下： 
1.國有財產法：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至第53條非公用不動產之處分規定： 

(1)非公用不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前項得予讓售之不動產範圍，由行政院另

定之。 
(2)非公用不動產，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得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

有權人。 
(3)非公用不動產，為國營事業機關或地方公營事業機構，因業務上所必需者，得予讓售。 
(4)非公用不動產，為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福利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所必需者，

得予讓售。 
(5)非公用土地，經政府提供興建國民住宅或獎勵投資各項用地者，得予讓售。 
(6)非公用不動產，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 
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原屬國有房屋業已出售，其尚未併售之建築基地。 
共有不動產之國有持分。 
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 
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土地。 
其他不屬前五款情況，而其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 

(7)非公用不動產，於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直接使用人得於

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十三日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讓售。

經核准者，其土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內部分，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計價。 
(8)非公用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面積未達一千六百五十平方公尺者，得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

標售。面積在一千六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不得標售。 
2.都市計畫法：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經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

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同法第52條規定，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都市計畫予以處理，故供公用事業

設施使用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得出售予該事業機構。 
3.都市更新條例：依都市更新條例第27條規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律參加

都市更新，並依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利價值選

擇參與分配或領取補償金外，並得讓售實施者。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

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 
 


